
海濱事務委員會  
全港校際海濱專題辯論比賽  

 

粵語組報名表格  

參賽學校  ：   

負責老師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  :   傳真  :   電郵  :   

 
一．參賽隊員資料  

 中文姓名  年級  電話  電郵  
1 

(隊長)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 

參賽資格：  
1. 比賽以學校為參賽單位。而每隊參賽隊伍的隊員必須於比賽期間在參賽學校就讀。  
2. 比賽分粵語組及英語組。每所中學只能在每組派出一隊隊伍參賽。  
3. 每隊參賽隊伍最少需有七名隊員，隊長必須為參賽隊員之一。  

4. 參賽隊員名單一經遞交，除特殊情況外，不得更改。出賽隊員必須在參賽隊員名單之內。 

5. 海濱事務委員會秘書處將以電郵為聯絡各參賽隊伍的主要方法，敬請留意。  
6. 其他比賽細則，請參閱是次比賽之《比賽章程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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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．比賽場地、評判及工作人員（適用於能提供場地、推薦老師擔任評判，及／

或同學擔任賽事主席和計時員的隊伍。請在相關的空格填上和有關資料。）  

 比賽場地  評判  賽事主席  計時員  

4 月 12 日   

老師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4 月 26 日   

老師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5 月 3 日   

老師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5 月 10 日   

老師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同學姓名：  

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 

三．報名方法  
  請把填妥的表格於 2014 年 3 月 26 日或以前 （以郵戳日期或收件時間為準），以

郵寄（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部西翼十七樓，信封面請註明「全港校際海濱專題

辯論比賽」）、傳真（ 2110 0841）或電郵（ enquiry@hfc.org.hk）方式，交回海濱事

務委員會秘書處。  
  粵語組參賽名額為 16 隊，英語組則為 8 隊。如報名隊伍超出上限，海濱事務委員

會秘書處將以「先到先得」的原則決定參賽隊伍，惟答允借出比賽場地，以及推

薦老師擔任初賽至決賽的評判，及／或同學出任賽事主席及計時員的隊伍可作優

先考慮。接受報名後，海濱事務委員會秘書處將以電郵通知作實。  

  參賽隊伍有 /  沒有 (請刪去不適用者 )同時參加英語組。  
 

四‧查詢電話：3509 7754 
 

本校知悉並同意遵守全港校際海濱專題辯論比賽《比賽章程》內的規則及條件。  

負責老師：     

日期：   簽署及蓋印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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閣下在本登記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一切與是次「全港校際海濱專題辯論比賽」相關
的事宜，以及日後寄發海濱事務委員會資料之用。閣下有權查閱及  /  或更正你的個人資料。
如欲查閱及  /  或更正你的個人資料，請聯絡海濱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(電話：3509 8809；地址：
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部西翼十七樓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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